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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自律监督意见》是注册会计师协会加强自律监督

工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。贯彻落实《自律监督意见》是

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注册会计师协会的重要任务。各级

注册会计师协会要加强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，定期总结

本地区自律监督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，及时妥善

解决有关问题 ；要强化组织领导，将自律监督工作纳入

年度工作计划，统筹用好现有财政支持及会费，加大对

自律监督的资金支持力度，有力有序有效推动落实 ；要

做好督查督导，建立健全自律监督工作跟踪问效机制，

细化任务分工、明确时间节点，加强工作中的督查督导，

确保目标任务落到实处、取得实效。

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供稿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顺应经

济社会发展对注册会计师诚信执业和独立性的更高要

求，进一步提升审计质量，保持与国际职业会计师道德

守则的持续动态趋同，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财政部印发

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准则第 1 号——财务报表审计和

审阅业务对独立性的要求》（以下简称《独立性准则》）。

一、背景及意义

2020 年 12 月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修订发布了《中

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（2020）》，在当时适应了经

济社会发展和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建设的需要，实现了

与国际职业会计师道德守则（以下简称国际守则）的全

面趋同，对提升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水平发挥了积极作

用。近年来，注册会计师行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，这

对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提出了更高要求，也引发了监管

机构和社会公众的持续关注。从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

量检查情况来看，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缺失或保持独立性

不足，已成为审计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2021 年 7 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规

范财务审计秩序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》

明确提出“持续提升注册会计师执业能力、独立性、道

德水平和行业公信力”的工作原则以及“完善审计准则

体系和职业道德规范体系”“增强审计独立性，提高应

对财务舞弊的执业能力”等工作要求。2023 年 2 月，中

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

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提出发挥中介机构执业监督作

用，确保独立、客观、公正、规范执业。根据上述文件要

求，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强化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。

近年来，国际守则也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。为顺

应新形势新要求，回应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

师独立性的关注，对现行守则有关独立性的要求进行了

全面修订。同时，为突出独立性要求在职业道德规范体

系中的重要地位，将该部分内容从职业道德守则中提取

出来，形成专门的《独立性准则》，作为财政部行政规范

性文件印发，以提升其权威性和强制力。

二、主要内容及亮点

《独立性准则》起草过程中，跟踪研究了近年来监

管中发现的突出问题，并邀请有关政府部门、监管机构、

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多次研讨论证，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

我国国情的规定。

《独立性准则》共十六章 152 条，主要内容如下 ：第

一章为总则，共 2 条，规定了制定目的、适用范围等。第

二章为定义，共 17 条，规定了独立性、审计项目组、审

计项目团队等重要术语的定义。第三章为独立性基本

要求，共 21 条，规定了恪守独立性原则、公众利益实体

的范围、保持独立性的期间、禁止承担管理层职责、与

客户治理层沟通等基本要求。第四章至第十三章，共 98

条，分别规定了收费、礼品和款待、经济利益、贷款和

担保、商业关系、家庭关系和私人关系、与审计客户之

间的人员交流、与审计客户长期存在业务关系、为审计

客户提供非鉴证服务、诉讼或诉讼威胁等具体场景下的

独立性要求。其中，针对公众利益实体的审计，规定了

更加严格明确的独立性要求。第十四章，共 7 条，规定

财政部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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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违反本准则的规定时应当采取的措施。第十五章为工

作记录，共 3 条，规定了对遵守独立性情况进行工作记

录的要求。第十六章为附则，共 4 条，规定了《独立性准

则》的解释权、实施时间和有关过渡期安排。

《独立性准则》具有以下亮点 ：一是针对注册会计

师独立性问题作出了系统全面的规范。二是坚持问题导

向，紧密结合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中发现的实际问

题，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。三是注重准则中国化，立足

我国国情，以我为主体现中国特色，某些条款比国际守

则更加严格，同时在国际守则基础上增加了部分条款。

四是拓展了公众利益实体的范围并强化了相关规定。五

是针对审计收费的各种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。六是针对

会计师事务所为审计客户提供非鉴证服务作出了明确

规定。

《独立性准则》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，针对关

键审计合伙人轮换、向审计客户提供非鉴证服务两种情

形作出过渡期安排。

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供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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